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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部第一階段國是論壇 

「韓流、陸流、華流、台流- 

 如何建立台灣的影視音國際網絡？」 

我國的影視及流行音樂產業皆擁有良好根基，尤其台灣流行音樂

長久以來在華語市場擁有高普及率及文化影響力，近年來電視、電影

及流行音樂產業跨業整合及匯流行銷已蔚為趨勢。 

文化部自今年 5月 20日成立後，為協助我國娛樂媒體產業行銷

國際，提升台灣國際形象及文化產值，本部刻研擬創造「台流」策略，

將以流行音樂產業打前鋒，在電視劇內容製作下功夫，再鍊結電影、

出版等其他媒介，整合台灣文創產業優勢，打造台流的文化影響力和

經濟產值。 

本場論壇特邀請影視及流行音樂產業界專業人士，藉由集思廣益

溝通討論，共同策劃如何塑造「台流」風潮，打開國際影音服務市場。 

 

【活動議程】 

時間 活動內容 主講人 

13：30~14：00 報到 

14：00~14：05 部長致詞 龍應台  文化部部長  

14：05~14：20 影視司 簡報 張崇仁  文化部影視及流行音樂發展司司長 

14：20~15：20 與談 

主持人： 

  龍應台  文化部部長   

與談人： 

  陳勇志  相信音樂董事長 

  黃舒駿  蝴蝶效應工作室負責人 

  張正芬  三立電視台副總經理 

  薛聖棻  三鳳公司負責人   

15：20~17：00 
開放討論 主持人：龍應台  文化部部長 

17：00 會議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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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談貴賓】 

相信音樂 陳勇志執行長 

 

1998年加入滾石唱片公司擔任企劃，曾為藝人陳淑樺、周華健、羅大佑、齊豫、

趙傳、陳昇、劉若英、粱靜茹、五月天等唱片行銷，後來陸續出任滾石唱片公司

副總、台灣區總經理。2006年另組「相信音樂」擔任執行長，公司內設有唱片

製作、企劃宣傳與演唱會製作部門，是一全方位流行文化產業公司，亦為策劃主

導華語演唱會活動的唱片經紀公司。 

 

 

蝴蝶效應工作室 負責人黃舒駿 

 

知名歌手、流行音樂製作人，個人專輯包括《馬不停蹄的憂傷》、《雁渡寒潭》、《何

德何能》等，從 1995 年開始投身幕後音樂製作，成為歌手專輯發行的

音樂製作人，並創立蝴蝶效應工作室。黃舒駿認為，數位時代下的

音樂是無法脫離影像而單獨存在的，唯有透過整合行銷將影音與網

路概念結合，才能滿足現代消費者的娛樂習慣。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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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立電視行銷公關部  張正芬副總經理 

 
中國時報、台北之音、三立電視行銷公關工作 20年，民國 96年、97年及 100

年皆獲電視金鐘獎「節目行銷獎」。 

重要經歷：自 2001年起行銷近 40部三立偶像劇，並親至日本、香港、新加坡、

馬來西亞、大陸，進行海外國際行銷。2011年「犀利人妻」獲 46屆電視金鐘獎

節目行銷獎，該劇創造「小三話題」，話題行銷引發犀利旋風。2001年國內首

部偶像劇「薰衣草」行銷海外 15個國家。 

 

 

三鳳製作公司  負責人薛聖棻 

 

 

台灣知名綜藝節目製作人，台灣藝術大學廣播電視學系畢業，友松傳播事業有限

公司及三鳳製作公司負責人，人稱「薛哥」，曾製作許多當紅的電視綜藝節目，

2008年更涉足戲劇，擔任《我的億萬麵包》製作人。代表作品：超級大富翁、

麻辣天后宮、超級偶像 Super Idol、百萬大歌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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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壇討論題綱】 

一、 為因應數位科技匯流趨勢，如何促成跨業整合，從「產製」、「播映」

到「行銷」，連結完整的影視音產業鏈路，提升產業價值。 

（一）數位匯流發展趨勢下，政府如何提供有效的跨平台服務獎勵措施，

以發展一元多用的創意使用，並將台灣建置成亞洲重要的影視音產

創基地？ 

（二）目前國內外跨平台服務的市場發展情形如何？ 

（三）除了提供補助措施外，何種獎勵方式為有效且為符合業界需求的輔

導措施？ 

二、台灣電視節目的國際行銷策略： 

（一）如何看待韓流、日流等戲劇、綜藝節目席捲亞洲？ 

（二）台灣電視節目在行銷國際管道或方法上應採何種策略？ 

（三）政府可在哪些方面協助業者，以增加電視劇節目海外行銷的機會？ 

三、台灣如何積極爭取大陸市場，維持華文流行音樂領先優勢： 

（一）由於台灣市場規模有限，勢必往中國大陸等華語地區發展，以增加

營收，尤其是中國大陸市場，是台灣唱片公司或是藝人的首選之

地，請問目前唱片公司或藝人在大陸發展最大的障礙為何？有何解

決之道？ 

（二）台灣流行音樂在大陸發展，政府應如何協助業者保障其利益？ 

（三）近年日、韓甚至歐美均積極爭取大陸市場，請問對台灣流行音樂在

大陸發展之影響為何？ 

四、台灣流行音樂如何行銷海外，從華文市場進軍國際市場： 

（一）台灣流行音樂藝人要進軍國際，其優勢與弱點分別為何？韓流、日

流等風潮對台灣流行音樂朝向國際發展的啟示為何？ 

（二）受到語言限制，華語音樂是否有機會進攻國際市場，像韓流在歐美

地區受到當地民眾的喜愛？如果有，策略為何？ 

（三）在進入國際市場方面，政府可以做的是什麼？有無具體想法與建

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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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資料】 

根據統計資料，2010 年我國整體服務業名目GDP 約9.1 兆台幣，占

GDP 的比重達67.1%，平均就業人數617 萬人，占總就業人數的比重為58.8

％，由各項數據顯示，服務業已成為我國經濟活動的主體，也是創造就業

的主要來源。有鑑於此，積極推動服務業之發展，成為當前重要之政策方

向。行政院參照總統府財經諮詢小組會議決議，考量促進投資、增加就業

及提升出口競爭力等因素，選定美食國際化、國際醫療、流行音樂及數位

內容、會展產業、國際物流、高科技及創新產業籌資平台、都市更新、WiMAX 

產業、華文電子商務、高等教育輸出等十大重點服務業，作為推動的主軸。 

 

2010年6月17日行政院核定發展10大服務業之「流行音樂產業發展行

動計畫」，本計畫預計以5 年為期（2010-2014 年），投入新台幣21 億

元，協助業者在人才培育、活絡市場、創新行銷及接軌國際等面向的發展，

期在5 年內總產值突破500 億元，並以促進業者投資、開創台灣音樂品牌

價值、提高數位音樂及提升就業人口等為目標。 

 

另為振興電視產業發展，行政院已規劃「電視內容產業發展旗艦計

畫」，以5年（100年-104年）50億元的經費投注大量資源，搶攻全球華人

影視市場。本旗艦計畫包含5大發展策略、4項具體計畫及17項行動方案，

從產業的創製、生產、行銷、拓展國際市場及生產最優質產品與服務方面，

提供充足的財務、人才、法規、市場、行銷等支援，另就產業趨勢調查、

影劇創製人才培育及法令調整等面向，規劃完整方案，全面提升電視節目

的產能，並藉以擴大我國電視內容的影響力，提升國際競爭優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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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伸閱讀】 

「韓流」 

 

「韓流」係指稱韓國的流行文化，近年來韓流風潮席捲亞洲，韓流

一般是從韓劇開始，韓劇的流行也帶動韓國電影、音樂、遊戲、食品

和韓語的流行。韓國政府於 1997年爆發金融危機後，意識到單憑製造

業不足支撐整個國家經濟，開始有規劃的將政府力量投注於娛樂與文

化產業，從人才培育、內容研發、國際行銷等積極協助輔導，帶動韓

國經濟重新起飛，亦成功塑造「韓國」這個品牌，創造龐大商機並發

揮文化影響力。據統計，韓國文化創意相關產品之出口規模於 2010年

已達 31億美元。 

 

「陸流」 

 

「陸流」與韓流有異曲同工之處，中國國力上升後，亦傾國家力量

推動文化輸出戰略，加以全球學習華語熱潮及主辦 2008北京奧運，皆

帶動中國文化、觀光、食品的流行。中國在推動影視產業方面亦不遺餘

力，甚至躋身全球電視劇生產第一大國。大陸許多大型電視劇在台灣頗

受歡迎，2011年台灣引進了超過 185部的中國電視劇。 

 

「華流」 

 

兩岸三地是華語劇發源地，隨著大陸戲劇及台灣偶像劇在海外的熱

賣，華語劇將可成為下一波亞洲戲劇的主流。近幾年在影視產業方面，

「華流」的概念逐漸成熟，兩岸電視劇及電影產業基於共通之語文及歷

史文化，可結合各自在創意、人才、資金及市場等方面的資源，推動合

拍合製，以兩岸為基地，拓展華語市場並進軍國際，合作建立一個結合

戲劇與娛樂、流行與時尚的影劇產業。 

http://zh.wikipedia.org/wiki/%E9%9F%A9%E5%89%A7
http://zh.wikipedia.org/wiki/%E9%9F%A9%E5%89%A7
http://zh.wikipedia.org/wiki/%E9%9F%A9%E5%9B%BD%E7%94%B5%E5%BD%B1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9%9F%A9%E5%9B%BD%E9%9F%B3%E4%B9%90&action=edit&redlink=1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9%9F%A9%E5%9B%BD%E9%A3%9F%E5%93%81&action=edit&redlink=1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9%9F%A9%E5%9B%BD%E9%A3%9F%E5%93%81&action=edit&redlink=1
http://zh.wikipedia.org/wiki/%E9%9F%A9%E8%AF%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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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台灣及香港是中國大陸電視劇最主要的境外合作對象，自從

2008年中國大陸開放與台灣合拍的電視劇視同大陸國產劇，可在黃金時

段播出，兩岸合拍劇大幅增加，台灣逐漸站到第一位。2008年中國大陸

核准與台灣合拍劇計 4部，2010年增至 9部，且在逐漸增溫中。 

 

 「台流」 

國片「海角七號」及「那些年我們一起追的女孩」先後在台創下高

票房，並打開國片海外市場，且帶動海外版權水漲船高；同時期台灣偶

像劇也在海內外掀熱潮，「命中注定我愛你」創下單集 10％以上收視新

高，為電視台創造 1.3億元營收，已經賣出海外 14個國家或地區取得

授權金達 250萬美元，最近的「犀利人妻」也創造流行話題及高額海外

版權收益。台流形成後向外吹，後續效益還有原創劇本銷售，或改編成

舞台劇、電影，相關人才、廣告、活動等周邊商機跟著輸出，例如「命

中注定我愛你」導演陳銘章即受邀赴港拍電影。 

綜觀這些暢銷影視內容，已創造出一種台流商業模式，從原創劇本、

明星、衍生商品、內容行銷到跨國版權銷售等，把台灣影視產業擴大為

一個文創產業輸出。因此，相繼韓流風潮之後，台灣也可思考如何創造

「台流」的策略方向，文化部將以流行音樂這個黃金產業打前鋒，在電

視劇內容製作下功夫，再鏈結電影、出版等其他媒介，整合台灣文創產

業優勢，打造「台流」的文化影響力和經濟產值。 

「台流指數」 

為具體衡量台灣文化在海外發展程度，行政院的數位媒體中心計畫，

將仿效南韓訂定「韓流指數」、日本「哈日指數」等作法，建構可量化台

灣文化現象的「台流（台味）指數（Taiwan Wave Index）」，客觀評價

各國的「哈台」現象與喜歡程度，做為訂定文創國際行銷策略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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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去台灣均以產業觀點，強化產業產值，未來數位匯流趨勢形成後，

政府發展數位內容及文創產業，要強調 MIT（Made in Taiwan）的品牌價

值。台流指數建立，有助量化台灣文化現象，客觀評價各國對台灣文化喜

歡的程度，以利台灣了解產業發展現況，思考如何有效與國際市場連結，

強化新的文化創造力量、MIT特色，提高文化國格。 

以鄰近的日本來說，也是透過流行、內容、設計、美食、傳統、文化、

旅遊及音樂等軟實力，輸出「酷日本」（Cool Japan）相關文創商品，使

數位文創相關產品產值成長高出數倍。未來台流指數建立後，可作後續行

銷台灣文創之工具，亦可供本部衡量影視、動畫、遊戲或流行音樂在海外

發展效益，作為政策資源集中挹注重要參考。 

 

「數位匯流」 

 

所謂「數位匯流」，在技術匯流層面上指的是電信、廣播電視及網際

網路整合與IP化的趨勢，透過單一平台可提供相同的語音、數據與影音內

容等應用服務。以往電信網路只能提供語音服務，廣播電視網路只能提供

聲音與影像服務，產業與服務呈現垂直整合的態樣。然而通訊與傳播技術

朝向IP化發展後，技術藩籬的消融，服務提供者得透過同一個傳輸平台提

供多樣化（包括語音、數據與影音內容）的服務，產業結構朝向水平式的

發展。而消費者不需再受限於特定技術或設備，可以選擇任何一個業者提

供的傳輸平台取得他所想要的任何種類的應用服務。匯流的趨勢出現在各

項通訊傳播產品與服務，並獲得消費者廣泛地接納；智慧型手機、平板電

腦的出現與廣受歡迎即是最好的例證。 

數位匯流也開啟了數位影視時代，從國家競爭力的角度來看，推廣數

位電視和寬頻網路等基礎建設，不僅能夠提昇台灣民眾生活品質，更具有

帶動台灣相關產業發展及進軍國際的重要目的。在數位趨勢的浪潮下，為

加速數位匯流，行政院決定從加強「內容、服務、市場」等三路並進，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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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亞太數位媒體中心，5年內使核心數位文創產值翻 3倍達到 3,000億

元，使台灣成為科技的創新經濟體。 

經濟部提出的「台灣數位媒體中心政策發展方案」5年計畫，期程自

101年至 105年，今年將投入 3,000多萬元研究規劃，願景是建構文化張

力、厚植軟體實力，利用資通訊科技將傳統華文媒體進行變革轉型，將出

版、電影、電視、流行音樂、動畫、遊戲、典藏等內容，利用關鍵技術整

合在一個平台，並結合雲端技術上傳或下載，業者未來可打造各種不同的

媒體雲。 

 

台灣流行音樂產業概況 

 

台灣流行音樂曾經在90 年代創造出123 億元之產值高峰，並在華語

地區發揮深厚的文化影響力，迄今無論在音樂製作、創作人才及藝人培訓

等方面，仍居華語地區翹楚。惟近十餘年間，與全球的音樂產業同時面臨

從CD、MP3、手機鈴聲市場、到iPod 的載體變革，再加上盜版、網路音樂

侵權行為的衝擊影響，致使台灣流行音樂市場規模縮小、產值下滑；惟台

灣流行音樂在華語地區仍居翹楚，為維持華語音樂龍頭優勢，實有必要透

過政府資金的挹注與協助，提高民間投資的動能與意願，並以發揮引導與

乘數效果為原則，協助流行音樂產業在研發、行銷、國內外市場、法令、

人才培育、資產保存以及活絡資金運用等方面的發展。 

另一方面，由於流行音樂所展現的不只是音樂的創意與發行，同時展

現了台灣相較於其他國家的優勢生活型態與文化力。因此，如果有政府做

產業的後盾與推手，促使更多充滿創意的流行音樂創作產出，則其影響勢

必跨越有形的地理疆界，不但能提升海外的產值能量，更能將台灣流行音

樂的文化浪潮向國際輸出，成為台灣文化創意產業中耀眼的明星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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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電視產業概況 

 

一、台灣電視產業發展概況 

台灣電視產業鏈主要分為開發、製作、發行、內容播送及新媒體互動

公司等。2010年台灣電視產業總產值推估為新臺幣 1,234.36億元，成長

率為 8.63%；從業人數為 24,870人。電視產業廣告量在 2009年受到金融

海嘯的衝，廣告量下滑，但在 2010年因景氣回溫，電視量開始大幅成長，

無線電視廣告量成長 16.59%，衛星電視成長 22.69%。 

二、電視劇製播狀況 

2010年主要戲劇節目製作時數為 2,986.1小時，其中八點檔連續劇

為 1,615小時，偶像劇為 478.5小時。無線電視頻道首播比例為 54.82%，

衛星頻道綜合台與戲劇台之首播比例相近，分別為 38.25%及 35.91%，首

播期間集中在晚間黃金時段 6點至 12點之間。2010年整體戲劇節目播出

時數以韓 30,886小時（占 37.88%）最高，本土戲劇播出 25,926小時

（31.79%）。 

三、境外劇播出情形 

2010年整體戲劇節目播出時數以韓 30,886小時（占 37.88%）最高，

大陸劇播出 15,610小時，日劇與港劇在台灣播出的時數已逐年下降，2010

年大陸劇播出時數較 2009年增加 24%，且開始占據無線電視頻道的黃金

時段。 

四、台灣電視劇外銷情形 

台灣電視節目 2010年出口值為 14.93億元，以銷售中國大陸為主，

其次是香港及東南亞地區。台灣電視節目外銷類型以偶像劇為主，中國大

陸與日本市場的版權收入金額最高，中國大陸的傳統電視媒體每集版權金

額約 1-2萬美金，日本市場則約每集 3,000-2萬美金。 

 


